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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缆敷设 
5.1 一般规定 

5.1.1 电缆的路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避免电缆遭受机械性外力、过热、腐蚀等危害。 
         (2)   满足安全要求条件下使电缆较短。 
         (3)   便于敷设、维护。 
         (4)   避开将要挖掘施工的地方。 
         (5)   充油电缆线路通过起伏地形时，使供油装置较合理配置。 

5.1.2 电缆在任何敷设方式及其全部路径条件的上下左右改变部位，都应满足电
缆允许弯曲半径要求。 
         电缆的允许弯曲半径，应符合电缆绝缘及其构造特性要求。对自容式
铅包充油电缆，允许弯曲半径可按电缆外径的 20 倍计。 

5.1.3 电缆群敷设在同一通道中位于同侧的多层支架上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电压等级由高至低的电力电缆、强电至弱电的控制和信号
电缆、通讯电缆的顺序排列。 
         当水平通道中含有 35kV 以上高压电缆，或为满足引入柜盘的电缆符合
允许弯曲半径要求时，宜按“由下而上”的顺序排列。 
         在同一工程中或电缆通道延伸于不同工程的情况，均应按相同的上下
排列顺序原则来配置。 
         (2)   支架层数受通道空间限制时，35kV 及以下的相邻电压级电力电
缆，可排列于同一层支架，1kV 及以下电力电缆也可与强电控制和信号电缆配置
在同一层支架上。 
         (3)   同一重要回路的工作与备用电缆需实行耐火分隔时，宜适当配
置在不同层次的支架上。 

5.1.4 同一层支架上电缆排列配置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和信号电缆可紧靠或多层迭置。 
         (2)   除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的同一回路可采取品字形（三叶形）
配置外，对重要的同一回路多根电力电缆，不宜迭置。 
         (3)   除交流系统用单芯电缆情况外，电力电缆相互间宜有 35mm 空
隙。 

5.1.5 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的相序配置及其相间距离，应同时满足电缆金属
护层的正常感应电压不超过允许值，并使按持续工作电流选择电缆截面尽可能较



小的原则来确定。 
         未呈品字形配置的单芯电力电缆，有两回线及以上配置在同一通路时，
应计入相互影响。 

5.1.6 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与公用通讯线路相距较近时，宜维持技术经济上
有利的电缆路径，必要时可采取下列抑制感应电势的措施： 
         (1)   使电缆支架形成电气通路，且计入其他并行电缆抑制因素的影
响。 
         (2)   对电缆隧道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实行钢筋网焊接连通。 
         (3)   沿电缆线路适当附加并行的金属屏蔽线或罩盒等。 

5.1.7 明敷的电缆不宜平行敷设于热力管道上部。电缆与管道之间无隔板防护
时，相互间距应符合电缆与管道相互间允许距离的规定（表 5.1.7）。 

电缆与管道相互间允许距离（mm）        表 5.1.7  

电缆与管道之间走向 电力电缆 控制和信号电缆 

热力管道 
平行 1000 500 

交叉 500 250 

其他管道 平行 150 100 

 
5.1.8 需抑制电气干扰强度的弱电回路控制和信号电缆，除遵照本规范第 3.6.5
条～第 3.6.8 条规定外，当需要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1)   与电力电缆并行敷设时相互间距，在可能范围内宜远离；对电
压高、电流大的电力电缆间距更宜较远。 
         (2)   敷设于配电装置内的控制和信号电缆，与耦合电容器或电容式
电压互感器、避雷器或避雷针接地处的距离，宜在可能范围内远离。 
         (3)   沿控制和信号电缆可平行敷设屏蔽线或将电缆敷设于钢制管、
盒中。 

5.1.9 在隧道、沟、浅槽、竖井、夹层等封闭式电缆通道中，不得含有可能影响
环境温升持续超过 5℃的供热管路。有重要回路电缆时，严禁含有易燃气体或易
燃液体的管道。 

5.1.10 爆炸性气体危险场所敷设电缆的要求。 

5.1.10.1 在可能范围应使电缆距爆炸释放源较远，敷设在爆炸危险较小的场所。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易燃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应在较高处架空敷设，且对非铠装
电缆采取穿管或置于托盘、槽盒中等机械性保护。 
         (2)   易燃气体比空气轻时，电缆应敷设在较低处的管、沟内，沟内
非铠装电缆应埋砂。 



5.1.10.2 电缆沿输送易燃气体的管道敷设时，应配置在危险程度较低的管道一
侧，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易燃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宜在管道上方。 
         (2)   易燃气体比空气轻时，电缆宜在管道下方。 

5.1.10.3 电缆及其管、沟穿过不同区域之间的墙、板孔洞处，应以非燃性材料
严密堵塞。 

5.1.10.4 电缆线路中间不应有接头。 

5.1.11 非铠装电缆用于下列场所、部位时，应采用具有机械强度的管或罩加以
保护： 
         (1)   非电气人员经常活动场所的地坪以上 2m 范围、地中引出的地坪
下 0.3m 深电缆区段。 
         (2)   可能有载重设备移经电缆上面的区段。 

5.1.12 除架空绝缘型电缆外的非户外型电缆，使用在户外时，宜有罩、盖等遮
阳。 

5.1.13 电缆敷设在有周期性振动的易振场所，应采用能减少电缆承受附加应力
或避免金属疲劳断裂的措施。可采取下列方法： 
         (1)   在支持电缆部位设置由橡胶等弹性材料制成的衬垫。 
         (2)   使电缆敷设成波浪状且留有伸缩节。 

5.1.14 在有行人通过的地坪、堤坝、桥面、地下商业设施的路面或通行的隧洞
中，电缆不得敞露敷设于地坪上或楼梯走道上。 

5.1.15 在工厂、建筑物的风道中、煤矿里机械提升的除运输机通行的斜井通风
巷道中或木支架的竖井井筒中，严禁敷设敞露式电缆。 

5.1.16 1kV 以上电源直接接地且配置独立分开的中性线和保护地线构成的系统，
当使用独立于相芯线和中性线以外的电缆作保护地线时，同一回路的该两部分电
缆敷设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应在同一路径的同一结构管、沟或盒中敷
设。 
         (2)   除上述情况外，宜在同一路径的同一构筑物中尽量靠近敷设。 

5.1.17 电缆的计算长度，应包括实际路径长度与附加长度。附加长度，宜计入
下列因素： 
         (1)   电缆敷设路径地形等高差变化、伸缩节或迂回备用裕量。 
         (2)   35kV 及以上电压电缆蛇形敷设时的弯曲状影响增加量。 
         (3)   终端或接头制作所需剥截电缆的预留段、电缆引至设备或装置
所需的长度。对 35kV 及以下电压电缆的这部分附加长度，可按附录 E计。 



5.1.18 电缆的订货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距离的电缆线路，宜采取计算长度作为订货长度。 
         对 35kV 以上电压单芯电缆，应按相计；当线路采取交叉互联等分段连
接方式时，应按段开列。 
         (2)   35kV 及以下电压电缆用于非长距离情况，宜考虑整盘电缆中截
取后不能利用其剩余段的因素，按计算长度计入 5%～10%的裕量，作为同型号规
格电缆的订货长度。 
         (3)   水下敷设电缆的每盘长度，不宜少于水下段的敷设长度。有困
难时，可含有工厂制的软接头。 

 

5.2 敷设方式选择 

5.2.1 电缆工程敷设方式的选择，应视工程条件、环境特点和电缆型类、数量等
因素，且按满足运行可靠、便于维护的要求和技术经济合理的原则来选择。 

5.2.2 电缆直埋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通路少于 6根的 35kV 及以下电力电缆，在厂区通往远距离
辅助设施或城郊等不易有经常性开挖的地段，宜用直埋；在城镇人行道下较易翻
修情况或道路边缘，也可用直埋。 
         (2)   厂区内地下管网较多的地段，可能有熔化金属、高温液体溢出
的场所，待开发将有较频繁开挖的地方，不宜用直埋。 
         (3)   在化学腐蚀或杂散电流腐蚀的土壤范围，不得采用直埋。 

5.2.3 电缆穿管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有爆炸危险场所明敷的电缆，露出地坪上需加以保护的电缆，
地下电缆与公路、铁道交叉时，应采用穿管。 
         (2)   地下电缆通过房屋、广场的区段，电缆敷设在规划将作为道路
的地段，宜用穿管。 
         (3)   在地下管网较密的工厂区、城市道路狭窄且交通繁忙或道路挖
掘困难的通道等电缆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可用穿管敷设。 

5.2.4 浅槽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 
         (2)   通道中电力电缆数量较少，且在不经常有载重车通过的户外配
电装置等场所。 

5.2.5 电缆沟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化学腐蚀液体或高温熔化金属溢流的场所，或在载重车辆频
繁经过的地段，不得用电缆沟。 
         (2)   经常有工业水溢流、可燃粉尘弥漫的厂房内，不宜用电缆沟。 
         (3)   在厂区、建筑物内地下电缆数量较多但不需采用隧道时，城镇
人行道开挖不便且电缆需分期敷设时，又不属于上述（1）、（2）项的情况下，



宜用电缆沟。 
         (4)   有防爆、防火要求的明敷电缆，应采用埋砂敷设的电缆沟。 

5.2.6 电缆隧道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通道的地下电缆数量众多，电缆沟不足以容纳时应采用隧
道。 
         (2)   同一通道的地下电缆数量较多，且位于有腐蚀性液体或经常有
地面水流溢的场所，或含有 35kV 以上高压电缆，或穿越公路、铁道等地段，宜
用隧道。 
         (3)   受城镇地下通道条件限制或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下，与较多电
缆沿同一路径有非高温的水、气和通讯电缆管线共同配置时，可在公用性隧道中
敷设电缆。 

5.2.7 垂直走向的电缆，宜沿墙、柱敷设，当数量较多，或含有 35kV 以上高压
电缆时，应采用竖井。 

5.2.8 在控制室、继电保护室等有多根电缆汇聚的下部，应设有电缆夹层。电缆
数量较少的情况，也可采用有活动盖板的电缆层。 

5.2.9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化学腐蚀液体溢流的场所，厂房内应采用支持式
架空敷设。建筑物或厂区不适于地下敷设时，可用架空敷设。 

5.2.10 明敷又不宜用支持式架空敷设的地方，可采用悬挂式架空敷设。 

5.2.11 通过河流、水库的电缆，未有条件利用桥梁、堤坝敷设时，可采取水下
敷设。 

5.3 直埋敷设于地中 

5.3.1 直埋敷设电缆的路径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避开含有酸、碱强腐蚀或杂散电流电化学腐蚀严重影响的地段。 
         (2)   未有防护措施时，避开白蚁危害地带、热源影响和易遭外力损
伤的区段。 

5.3.2 直埋敷设电缆方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电缆应敷设在壕沟里，沿电缆全长的上、下紧邻侧铺以厚度不
少于 100mm 的软土或砂层。 
         (2)   沿电缆全长应覆盖宽度不小于电缆两侧各 50mm 的保护板，保护
板宜用混凝土制作。 
         (3)   位于城镇道路等开挖较频繁的地方，可在保护板上层铺以醒目
的标志带。 
         (4)   位于城郊或空地旷带，沿电缆路径的直线间隔约 100m、转弯处
或接头部位，应竖立明显的方位标志或标桩。 



5.3.3 直埋敷设于非冻土地区时，电缆埋置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外皮至地下构筑物基础，不得小于 0.3m。 
         (2)   电缆外皮至地面深度，不得小于 0.7m；当位于车行道或耕地下
时，应适当加深，且不宜小于 1m。 

5.3.4 直埋敷设于冻土地区时，宜埋入冻土层以下，当无法深埋时可在土壤排水
性好的干燥冻土层或回填土中埋设，也可采取其他防止电缆受到损伤的措施。 

5.3.5 直埋敷设的电缆，严禁位于地下管道的正上方或下方。 

电缆与电缆或管道、道路、构筑物等相互间容许最小距离，应符合表 5.3.5 的要
求。 

 电缆与电缆或管道、道路、构筑物等相互间容许最小距离（m）   表 5.3.5    

电缆直埋敷设时的配置情况 平行 交叉 

控制电缆之间 - 0.5* 

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之
间 

1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 0.1 0.5* 

10KV 以上电力电缆 0.25** 0.5* 

不同部门使用的电缆 0.5** 0.5* 

电缆及地下管沟 

热力管沟 2*** 0.5* 

油管或易燃气管道 1 0.5* 

其他管道 0.5 0.5* 

电缆与铁路 

非直流电气化铁路路
轨  

3  1.0 

直流电气化铁路路
轨   

10  1.0 

电缆与建筑物基础 0.6*** - 

电缆与公路边 1.0***   

电缆与排水沟 1.0***   

电缆与树木的主干 0.7   

电缆与 1KV 以下架空线电杆 1.0***   

电缆与 1KV 以上架空线杆塔 4.0***  

注：*用隔板分隔或电缆穿管时可为 0.25m；**用隔板分隔或电缆穿管时可为
0.1m；***特殊情况可酌减且最多减少一半值。 



5.3.6 直埋敷设的电缆与铁路、公路或街道交叉时，应穿于保护管，且保护范围
超出路基、街道路面两边以及排水沟边 0.5m 以上。 

5.3.7 直埋敷设的电缆引入构筑物，在贯穿墙孔处应设置保护管，且对管口实施
阻水堵塞。 

5.3.8 直埋敷设电缆的接头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头与邻近电缆的净距，不得小于 0.25m。 
         (2)   并列电缆的接头位置宜相互错开，且不小于 0.5m 的净距。 
         (3)   斜坡地形处的接头安置，应呈水平状。 
         (4)   对重要回路的电缆接头，宜在其两侧约 1000mm 开始的局部段，
按留有备用量方式敷设电缆。 

5.3.9 直埋敷设电缆在采取特殊换土回填时，回填土的土质应对电缆外护套无腐
蚀性。 

5.4 敷设于保护管中 

5.4.1 电缆保护管必须是内壁光滑无毛刺。保护管的选择，应满足使用条件所需
的机械强度和耐久性，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   需穿管来抑制电气干扰的控制电缆，应采用钢管。 
         (2)   交流单相电缆以单根穿管时，不得用未分隔磁路的钢管。 

5.4.2 部分或全部露出在空气中的电缆保护管选择，应遵守下列规定： 
         (1)   防火或机械性要求高的场所，宜用钢质管。且应采取涂漆或镀
锌包塑等适合环境耐久要求的防腐处理。 
         (2)   满足工程条件自熄性要求时，可用难燃型塑料管。部分埋入混
凝土中等需有耐冲击的使用场所，塑料管应具备相应承压能力，且宜用可挠性的
塑料管。 

5.4.3 地中埋设的保护管，应满足埋深下的抗压要求和耐环境腐蚀性。通过不均
匀沉降的回填土地段等受力较大的场所，宜用钢管。 
         同一通道的电缆数量较多时，宜用排管。 

5.4.4 保护管管径与穿过电缆数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管宜只穿 1根电缆。除发电厂、高压变电所等重要性场所外，
对一台电动机所有回路或同一设备的低压电机所有回路，可在每管合穿不多于 3
根电力电缆或多根控制电缆。 
         (2)   管的内径，不宜小于电缆外径或多根电缆包络外径的 1.5 倍。
排管的管孔内径，还不宜小于 75mm。 

5.4.5 单根保护管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根管路不宜超过 4个弯头；直角弯不宜多于 3个。 
         (2)   地中埋管，距地面深度不宜小于 0.5m；与铁路交叉处距路基，



不宜小于 1m；距排水沟底不宜小于 0.5m。 
         (3)   并列管之间宜有不小于 20mm 的空隙。 

5.4.6 使用排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孔数宜按发展预留适当备用。 
         (2)   缆芯工作温度相差大的电缆，宜分别配置于适当间距的不同排
管组。 
         (3)   管路顶部土壤覆盖厚度不宜小于 0.5m。 
         (4)   管路应置于经整平夯实土层且有足以保持连续平直的垫块上；
纵向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0.2%。 
         (5)   管路纵向连接处的弯曲度，应符合牵引电缆时不致损伤的要求。 
         (6)   管孔端口应有防止损伤电缆的处理。 

5.4.7 较长电缆管路中的下列部位，应设有工作井： 
         (1)   电缆牵引张力限制的间距处。其最大间距，可按本规范附录 F
确定。 
         (2)   电缆分支、接头处。 
         (3)   管路方向较大改变或电缆从排管转入直埋处。 
         (4)   管路坡度较大且需防止电缆滑落的必要加强固定处。 

5.5 敷设于电缆构筑物中 

5.5.1 电缆构筑物的高、宽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隧道、工作井的净高，不宜小于 1900mm；与其他沟道交叉的局
部段净高，不得小于 1400mm。 
         (2)   电缆夹层的净高，不得小于 2000mm，但不宜大于 3000mm 
         3)   电缆沟、隧道中通道的净宽，不宜小于表 5.5.1 所列值。 

电缆沟、隧道中通道净宽允许最小值（mm） 表 5.5.1  

电缆支架配置及其通道特征 
电缆沟沟深 

电缆隧道 
≤600 600～1000 ≥1000 

两侧支架间净通道 300 500 700 1000 

单列支架与壁间通道 300 450 600 900 

注：在 110kV 及以上高压电缆接头中心两侧 3000mm 局部范围，通道净宽不宜小
于 1500mm。 

5.5.2 电缆支架的层间垂直距离，应满足电缆能方便地敷设和固定，且在多根电
缆同置于一层支架上时，有更换或增设任一电缆的可能。电缆支架层间垂直距离
宜符合表 5.5.2 所列数值。 



5.5.3 水平敷设情况下电缆支架的最上层、最下层布置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上层支架距构筑物顶板或梁底的净距允许最小值，应满足电
缆引接至上侧柜盘时的允许弯曲半径要求，且不宜小于按表 5.5.2 所列数再加
80～150mm 的合值。 
         (2)   最上层支架距其他设备装置的净距，不得小于 300mm；当无法
满足时应设置防护板。 
         (3)   最下层支架距地坪、沟道底部的净距，不宜小于表 5.5.3 所列
值。 

电缆支架层间垂直距离的允许最小值（mm）  表 5.5.2  

 

电缆电压级和连续、敷设特征 普通支架、吊架 桥架 

控制电缆明敷 120 200 

电 
力 
电 
缆 
明 
敷 

10kV 及以下，但 6~10kV 交联聚乙稀电缆除
外 

150~200 250 

6~10kV 交联聚乙稀 200~250 300 

35kV 单芯 
250 300 

110kV，每层 1根 

35kV 三芯 
300 350 

110~220kV，每层 1根以上 

电缆敷设在槽盒中 h+80 h+100 

 
注：h表示槽盒外壳高度。 

最下层最下层支架距地坪、沟道底部的允许最小净距(mm) 

电缆敷设场所及其特征 垂直净距 

电缆沟 50~100 

隧道 100~150 

电缆夹层 
除下项外的情况 200 

至少在一侧不小于 800mm 宽通道处 1400 

公共廊道中电缆支架未有围栏防护 1500~2000 

厂房内 2000 



厂房外 
无车辆通过可能 2500 

有车辆通过时 4500 

5.5.4 电缆构筑物应满足防止外部进水、渗水的要求，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电缆沟或隧道底部低于地下水位、电缆沟与工业水沟并行邻
近、隧道与工业水管沟交叉的情况，宜加强电缆构筑物防水处理。 
         (2)   电缆沟与工业水管、沟交叉时，应使电缆沟位于工业水管沟的
上方。 
         (3)   在不影响厂区排水情况下，厂区户外电缆沟的沟壁宜稍高出地
坪。 

5.5.5 电缆构筑物应能实现排水畅通，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沟、隧道的纵向排水坡度，不得小于 0.5%。 
         (2)   沿排水方向适当距离宜设集水井及其泄水系统，必要时实施机
械排水。 
         (3)   隧道底部沿纵向宜设泄水边沟。 

5.5.6 电缆沟沟壁、盖板及其材质构成，应满足可能承受荷载和适合环境耐久的
要求。 
         可开启的沟盖板的单块重量，不宜超过 50kg。 

5.5.7 电缆隧道应每隔不大于 75m 距离设安全孔(入孔)；安全孔距隧道的首末端
不宜超过 5m。 
         安全孔直径不得小于 700mm，厂区内的安全孔宜设置固定式爬梯。 

5.5.8 高差地段的电缆隧道中通道不宜呈阶梯状；纵向坡度不宜大于 15°。 
          电缆接头不宜安设在倾斜位置上。 

5.5.9 电缆隧道宜采取自然通风。当有较多电缆缆芯工作温度持续达到 70℃以
上或其他影响环境温度显著升高时，可装设机械通风；但机械通风装置应在一旦
出现火灾时能可靠地自动关闭。 
         长距离的隧道，宜适当分区段实行相互独立的通风。 

5.5.10 非拆卸式电缆竖井中，应有容纳供人上下的活动空间，且宜符合下列规
定： 
         (1)   未超过 5m 高时，可设爬梯且活动空间不宜小于 800mm×800mm。 
         (2)   超过 5m 高时，宜有楼梯，且每隔 3m 左右有楼梯平台。 
         (3)   超过 20m 高且电缆数量多或重要性要求较高时，可设简易式电
梯。 

 
5.6 敷设于其他公用设施中 



5.6.1 通过木质构造桥梁、码头、栈道等公用构筑物，用于重要性木质建筑设施
的非矿物绝缘电缆，应敷设于不燃性的管或槽盒中。 

5.6.2 交通桥梁上、隧洞中或地下商场等公共设施的电缆，应有防止电缆着火危
害、避免外力损伤的可靠措施，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不得明敷在通行的路面上。 
         (2)   自容式充油电缆应埋砂敷设。 
         (3)   非矿物绝缘电缆用在未有封闭式通道的情况，宜敷设在不燃性
的管或槽盒中。 

5.6.3 公路、铁道桥梁上的电缆，应考虑振动、热伸缩以及风力影响下防止金属
套长期应力疲劳导致断裂的措施，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墩两端和伸缩缝处，电缆应充分松弛。当桥梁中有挠角部位
时，宜设电缆迂回补偿装置。 
         (2)   35kV 以上大截面电缆宜以蛇形敷设。 
         (3)   经常受到振动的直线敷设电缆，应设置橡皮、砂袋等弹性衬垫。 

 
5.7 敷设于水下 

5.7.1 水下电缆路径选择，应满足电缆不易受机械性损伤、能实施可靠防护、敷
设作业方便、经济合理等要求，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宜敷设在河床稳定、流速较缓、岸边不易被冲刷、海底无
石山或沉船等障碍、少有沉锚和拖网渔船活动的水域。 
         (2)   电缆不宜敷设在码头、渡口、水工构筑物近旁、疏浚挖泥区和
规划筑港地带。 

5.7.2 水下电缆不得悬空于水中，应埋设于水底。在通航水道等需防范外部机械
力损伤的水域，电缆应埋置于水底适当深度，并加以稳固覆盖保护；浅水区埋深
不宜小于 0.5m，深水航道的埋深不宜小于 2m。 

5.7.3 水下电缆相互间严禁交叉、重叠。相邻的电缆应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且
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航道内，电缆相互间距不宜小于平均最大水深的 1.2 倍。引
至岸边间距可适当缩小。 
         (2)   在非通航的流速未超过 1m/s 的小河中，同回路单芯电缆相互间
距不得小于 0.5m，不同回路电缆间距不得小于 5m。 
         (3)   除(1)、(2) 项情况外，应按水的流速和电缆埋深等因素确定。 

5.7.4 水下的电缆与工业管道之间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50m；受条件限制时，不
得小于 15m。 

5.7.5 水下电缆引至岸上的区段，应有适合敷设条件的防护措施，且符合下列规
定： 
         (1)   岸边稳定时，应采用保护管、沟槽敷设电缆，必要时可设置工



作井连接，管沟下端宜置于最低水位下不小于 1m 的深处。 
         (2)   岸边未稳定时，还宜采取迂回形式敷设以预留适当备用长度的
电缆。 

5.7.6 水下电缆的两岸，应设有醒目的警告标志。 

 


